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5月範本 
(本局範本以年度修訂1次為原則，如遇法令或市府範本變更，請學校使用本局範本時，將市府最新修訂內容自行增修於招標文件中) 

C.18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，綜合考量評比及價格/固定價格 評比表及評比總表〔V10.0 110/1/21〕 
臺北市○○國民○學○○○學年度中央廚房勞務委外採購案(案號：)  

評選評比表(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，綜合考量評比及價格/固定價格)參考本 
(說明：若採固定價格評比者，宜於評選項目中增設「創意」之項目，以避免得標廠商發生超額利澗。但廠商所提供之「創意」內容，以與

採購標的有關者為限。) 

評選委員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年月日 

評 選 項 目 
(各項有增扣分者，請自行增

列) 

配分 
 

參          與          評          選          廠          商 

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

增扣

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

理念企劃及

配合 
經營理念 ○     
企畫管理方案、財

務狀況 
○     

雙方配合要件 ○     

廠商經營本

校午餐計畫 

營養師駐校情形 ○     

證照廚師駐校情形 ○     

駐校勞務人力規劃 ○     

臨時供餐應變方案 ○     



評 選 項 目 
(各項有增扣分者，請自行增

列) 

配分 
 

參          與          評          選          廠          商 

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

增扣

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

危機處理能力 ○     

每餐○○元之菜單

規劃（應依「學校

午餐食物內容及營

養基準」規劃）及

成本分析 

○ 
 

    

廚房水電、鍋爐、

設備保養維修方案 
○     

採購、驗收及倉貯

管理計畫 
○     

製程衛生管理計畫

（含配膳流程） 
○     

運送供應計畫 ○     

廚餘處理計畫 ○     

廢棄物處理計畫 ○     

公司評鑑 研習進修 ○     

優良認證：

HACCP 符合性查

6     



評 選 項 目 
(各項有增扣分者，請自行增

列) 

配分 
 

參          與          評          選          廠          商 

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

增扣

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

核公佈名單者可得

6分、餐飲業

HACCP 衛生評鑑

者可得4分、無

HACCP 相關證明

僅有餐飲衛生管理

分級評核【優級】

標章者可得2分 
食品衛生 ＿＿年內無發生

「食品中毒」事件

證明（至少為2
年） 

10     

實務經驗 近5年內承包團膳

業務 
○     

近5年內 
曾營運供餐規模相

當廠房經驗 

○     

供應品質 ○     

企業社會責

任(巨額以

上採購案適

用) 

(如非巨額

1.評選項目：落實

環境保護 (1分 )及
勞動權益(1分 ) 

2.加分項目：慈善

公益活動、推出與

 
2 

    



評 選 項 目 
(各項有增扣分者，請自行增

列) 

配分 
 

參          與          評          選          廠          商 

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

增扣

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

以上採購案

得刪除此

項) 

本業連結之符合企

業社會責任的商品

或服務等 
(本題項最高評選2
分(含加分項目)) 

得 分 合 計 100 
    

轉換為序位      

備註 一、各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得分加總後轉換算為序位(得分最高者序位第1，依此類推)。 
二、本表請勿以鉛筆或其他易塗改之工具書寫，填寫後未交於承辦單位之前如須更正，請委員向承辦人員索

取新表填寫，原舊表請委員自行作廢；交予承辦單位之後，如因計算錯誤，經委員會確認更正後，由承

辦人註記「業經委員會確認」及蓋章，該情形並載明於評選會議紀錄。 
三、各出席委員之序位評比表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，不得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。 

 
 
 
 
 

     評選委員簽名彌封 

注意事項：評選項目之增扣分，屬工程採購者，應依「臺北市政府工程廠商履歷納入評選審查機制」所擬方案(擇一採用)辦理；屬委託技

術服務之勞務採購者，應依「臺北市政府委託技術服務履約績效管理要點」第14點規定辦理。以上增扣分標準應載明於招標文

件。 
 

 
 
 
 



 
 
 
 

北市○○國民○學○○○學年度中央廚房勞務委外採購案(案號：) 
評選評比初、複評統計表(序位法，固定價格)（有初、複評者請填列權重並應與評選須知所載一致；無初、複評者請刪除本表） 

評選委員代號： 日期：年月日 

廠商名稱 
初評原

始得分

（A） 

乘以初評權重（○％）後之

初評得分（B） 
複評原始得分（C） 乘以複評權重（○％）後之

複評得分（D） 

初、複評總

評分（B+D）

（總分為

100） 

轉換為序位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備 
 
註 

一、各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得分加總後轉換算為序位(得分最高者序位第1，依此類推)。 
二、本表請勿以鉛筆或其他易塗改之工具書寫，填寫後未交於承辦單位之前如有須更正，請委員向承辦

人員索取新表填寫，原舊表請委員自行作廢；交予承辦單位之後，如因計算錯誤，經委員會確認更

正後，由承辦人註記「業經委員會確認」及蓋章，該情形並載明於評選會議紀錄。 
三、各出席委員之序位評比表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，不得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。 
四、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第八點：「委員評選及出席會議，應全程參與並親自為之，不得代

理，避免遲到早退。」僅參與初評未完成複評委員之評分，不予採計；反之亦然。招標機關並應留

意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9條有關採購評選委員會法定開會人數及組成之規定。 

 
 
 
 
 

     評選委員簽名彌封 

 



臺北市○○國民○學○○○學年度中央廚房勞務委外採購案(案號：) 
廠商得分統計表 (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，綜合考量評比及價格/固定價格) 參考本 

日期：年月日 

評選委員  
代號 

參  與  評  選  廠  商   

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

得分加總 得分加總 得分加總 得分加總 

(A)     

(B)     

(C)     

(D)     
平均總評分 

(得分加總÷出席委

員數) 
    

平均總評分是否合

格 □合格 □不合格 □合格 □不合格 □合格 □不合格 □合格 □不合格 

註：1.評分後若投標廠商之平均總評分未達合格分數80分。不列入合格廠商。 
    2.本表僅供檢核廠商得分統計是否合格之用，得不提供廠商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。 

全體委員簽名 (委員姓名及職業機關得先繕打，不克出席委員請於本表內備註) 

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

            



 



臺北市○○國民○學○○○學年度中央廚房勞務委外採購案(案號：) 
 

評選結果評比總表(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，綜合考量評比及價格/固定價格) 參考本 
(說明：若採序位法固定價格評比者，無需綜合考量評比及價格，以平均總評分合格且序位合計最低者為序位第一，且經出席委員過半數

決定者為最有利標(或最優勝廠商)；準用最有利標決標者，並依招標文件規定自序位合計低者起依序擇定優勝廠商。) 

日期：年月日 

評選委員  
代號 

參  與  評  選  廠  商 標 價／序位 

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
標 價（○○○） 標 價（○○○） 標 價（○○○） 標 價（○○○） 

序位 序位 序位 序位 

(A)     
(B)     
(C)     
(D)     

序位合計     
總評分/平均總評分     
平均總評分是否合格 □合格 □不合格 □合格 □不合格 □合格 □不合格 □合格 □不合格 

綜合考量評比及價格後之最有利

標(或優勝序位)     

固定價格之最有利標(或優勝序位)     

其他記事 

1.評選委員□是；□否(不符規定)依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」第3條之1第1項規定辦理。 

2.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□無差異；□有差異及其處置方式：詳會議紀錄。 
3.不同出席委員評選結果□無明顯差異；□有明顯差異及其處置方式：詳會議紀錄。 

註：1.評分後若投標廠商之平均總評分未達合格分數80分。不列入合格廠商，不予排序。 
 2.加總計算各廠商之序位，綜合考量廠商之評比及價格，以整體表現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定序位第一者為最有利標(或最優勝廠商)；準

用最有利標決標者，並依招標文件規定自序位合計低者起依序擇定優勝廠商。 
 3.本表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，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，投標廠商並得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。 



 全體委員簽名 (委員姓名及職業機關得先繕打，不克出席委員請於本表內備註) 

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

            



臺北市○○國民○學○○○學年度中央廚房勞務委外採購案(案號：) 
(序位法固定價格給付評比) 參考本 

1、適用最有利標：固定價格給付評比，序位第一有二家以上，依投標須知第63點規定決定最有利標。 
2、準用最有利標：固定價格給付評比，序位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，依投標須知第64點規定決定優勝廠商序位。 

(說明：採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綜合考量者，本表不適用。) 

評選委員  
代號 

參  與  評  選  廠  商   

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

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得分 

/序位第一 
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得分 

/序位第一 

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得分 

/序位第一 

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得分 

/序位第一 

(A)     

(B)     

(C)     

(D)     

得分合計     

最有利標(或優勝序位)     

 
全體委員簽名(委員姓名及職業機關得先繕打，不克出席委員請於本表內備註) 

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

            

註.本表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，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，投標廠商並得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。 


	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5月範本
	C.18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，綜合考量評比及價格/固定價格 評比表及評比總表〔V10.0 110/1/21〕

